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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昨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围绕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构建了九方面八十多项政策举措。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表示，《意见》的发布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是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二是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鼓励市场创新，加快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三是有利于完善市场功能，由过去重融资转变为投融资并重，丰富

市场工具和产品，强化风险分级分类管理，更好适应投资者多元化需求。四是有利于进一

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监管转型，由过多的事前审批转向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切实加强

执法，强化市场主体责任。

　　邓舸介绍，《意见》紧紧围绕中小投资者最关心的收益回报权、知情权、参与监督权

和求偿权等基本权利，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一是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适当性管理是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的第一道保护。通过

制定统一的投资者适当性规章制度和市场服务规则，科学划分各项产品和服务的风险等级

以及适合的投资者准入和保护安排，建立适合投资者需求和权益保护的市场专业服务体

系，全面提升市场主体服务水平。

　　二是优化投资回报机制。获得投资回报是中小投资者参与投资的正当权利。针对投资

回报低、回报方式少、回报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意见》要求引导和支持上市公司增强持

续回报能力，完善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多元化投资回报体系，发展服务中小投资者的专业

化中介机构，鼓励开发适合中小投资者的低风险和回报稳定的产品。

　　三是保障投资者参与权和知情权。便利投资者行权是唤醒投资者权利意识和体现公平

正义的基础保障。《意见》提出了便利投资者行权的一系列“组合拳”安排，对全面落实投资

者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公司治理，将形成有力支持。《意见》要求引导上市公

司全面采用网络投票制，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

制，完善中小投资者罢免董事提案机制。建立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机制，披露计票结果。

要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保障投资者知情权并公平获取信息。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制定

自愿性和简明化披露规则。（下转A5版）

　　（上接A1版）对引致价格异动的事项，要督促披露或澄清。健全信息披露异常情形问

责机制。



　　四是强化中小投资者纠纷解决和赔偿救助。《意见》提出建立各类权益纠纷解决机

制，支持投资者与市场经营主体协商解决争议或者达成和解协议。支持开展专业调解和仲

裁服务，建立调解与仲裁、诉讼对接机制。完善相关侵权行为的民事诉讼制度，优化中小

投资者依法维权程序。《意见》针对侵害投资者权益的突出问题，细化从证券发行、公司

监管、机构监管到退市各个环节的赔偿责任。建立证券发行保荐质保金制度、上市公司违

规风险准备金制度、各类机构的风险准备金制度、公司偿债基金、证券中介机构职业保险

及退市责任保险等。同时，加大对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覆盖全市场

的诚信记录数据库，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五是强化中小投资者教育和完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意见》要求将投资者教育纳

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加强中小投资者教育服务，倡导树立理性投资意识，依法行使权利

和履行义务，养成良好投资习惯，不听信传言，不盲目跟风，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督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开户、交易、营销及客户服务等各项业

务环节。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统筹形成保护合力。《意见》要求加快

形成法律保护、监管保护、自律保护、市场保护、自我保护的综合体系。

　　邓舸强调，《意见》围绕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构建了九方面八十多项政策举措，有不

少制度创新和改革亮点。全面落实《意见》各项制度安排，必将进一步夯实资本市场发展

的基础，提高资本市场内在质量和运行效率，提升市场投资价值，优化市场资源配置，这

是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意见》全文见A5版）

 


